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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随

后，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开展了社区

矫正的试点工作。社区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有效

的行刑社会化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再预防

的刑事政策，也符合国际刑罚执行方式的发展趋势。未成年

犯在生理、心理、认知模式上都与成年犯有很大的区别，导

致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除具有社区矫正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区

别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许多特色。为此，许多国家已采取了

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有专门的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

员。但是，目前我国试点省市中基本上没有确立适合未成年

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这样不加选择地与成年犯混同

操作，既不利于提高对未成年犯的矫正质量，又影响了社区

矫正工作的效率。因此，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１３届学术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在研讨少年司法制度时，呼吁加快社区

矫正立法，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完善未成年犯

社区矫正措施，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本文在探讨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

就如何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建议，

以期对我们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有所帮助。 二、建

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未成年犯区别



矫正制度是适合未成年犯身心特征的需要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

相比，其生理和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社会经验和认识能力

远低于成年人。由于未成年人心智还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

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性，因此未成年人犯罪

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和性强、反复

性强、感染力强、悔改性强；违法犯罪的类型一般比较简单

，主要是盗窃、抢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以及性犯罪等几

种智能化程度较低的犯罪为主；违法犯罪的原因多数是受不

良的家庭因素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违法犯罪的主体主要是失

学学生、失管和失控的青少年。正是因为未成年犯罪具有上

述特点，说明未成年犯的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程度低，

可塑性强，改造后回报社会的机率高，因此在对未成年犯开

展社区矫正时要始终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区别于针对成年犯的“

惩罚和改造相结合”原则。 （二）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

度是遵循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准则的需要 目前，国际上有关未

成年（又称“少年”）司法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是1985年

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

，另外两个是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

又称利雅得准则）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又称东京规则）。这三个文件已成为各成员国未成年人司法

制度的一个重要法理渊源。这些文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要建

立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如我国于1985年11月29

日已批准加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3条

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

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



法的机构和机关。”而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未成年人司

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

是提高矫正质量的需要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建立未成年犯区

别矫正制度能大幅度地提高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质量，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如美国伊利诺伊州针对未成年犯所采取的特

殊的矫正措施，“伊利诺伊州设有青少年临时拘留中心和学

校，该中心雇用了青少年管理员、专业医务人员、社会工作

者、牧师和特殊教育教师，设有特殊教育、 娱乐、宗教活动

、辅导、医疗服务，并提供均衡的饮食、衣着和安全的住处

。这是一种寄宿的办法。第二种办法是非寄宿措施，即违法

青少年仍然住在自己的家中，但要按时到指定的地方去工作

和学习。这种非寄宿措施使违法犯罪的未成年犯学会生存技

能，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创造条件。” 所有的这些办法，都是

为了感化未成年犯，由社会各方力量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和

监督。英国的《刑事法庭权力法》第三、四、五、六章规定

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令”、“补偿令”、“管护令

”等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德国、日本、北欧和中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也都有针对未成年犯的特殊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国外未成年犯区别矫正的实践已证明，针对未成年犯的身心

特点，设计、运用区别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最大

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大大提高社区矫正的质

量。当然我们对上述做法不可能照搬照抄，但是借鉴他们的

做法探索我们自己的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三、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的建议 （一）增设并妥善运

用“社区服务”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国际社会就开

始倡导对未成年人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化矫正，以代替



专门机构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置。如《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

准则》明确规定：“在防止少年犯罪活动中，应发展以社区

为基础的服务和方案⋯⋯正规的社会管制机构只应作为最后

手段来利用”。“1973年，英国《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

了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这一刑种。” 之后，“社

区服务”发展十分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美

国1/3以上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

都引进了这一刑种。“社区服务”，一般适用于犯有非暴力

性轻微犯罪的未成年犯，既可作为主刑，也可作为附加刑。

内容主要是从事一定时数的无偿劳动，以此赎回罪过或赔偿

被害人；或者为公益和私人从事一定时数的有偿劳动，以赔

偿对于公私法益的损害。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实行了“社

区服务”，早在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已发出

了“社区服务令”，此后安徽、山东、辽宁等地的法院也发

出了“社区服务令”。据2005年4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

上海市的少年法庭已经全面推行了“社区服务令”。适用“

社会服务”的对象是暂缓判决、宣告缓刑、判处管制、单处

罚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执行时间从一个月到

六个月不等。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试行“社会服务令”一年来

，已有21位少年领到“社会服务令”，目前没有一人重新犯

罪，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鉴于我国部

分地区已经推行了“社区服务”并取得了很好的办案实效，

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把“社区服务”上升到国家立法

层面。 但是在推行“社区服务令”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

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无偿公益劳动，应当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

、地点，控制劳动强度并做好保密工作，避免其服刑人员身



份公之于众。二参加公益劳动的身份应当是“社会志愿者”

而非“服刑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心理比较脆弱，

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强。来自社会公众的歧视会损伤其自尊心

，严重影响其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北京海淀区已经采用

了这种做法，据2004年11月2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 “海

淀区拥抱未来（青春树）青少年志愿活动中心”在中国人民

大学成立，缓刑少年将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以志愿者

的身份开始他们全新的社区矫正生活。三是在安排公益劳动

时，建议选择既有劳动内容又有教育意义的工作，如在敬老

院、公园、医院做义工等。 （二）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

矫正组织 我国社区矫正尚属起步和试点阶段，制度尚不健全

。从目前的现状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匮乏，加之工作任务

繁重，其根本没有精力专门从事社区未成年人矫正工作。但

是，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的逐步推进，因此笔者认为，社

区矫正管理机关应当牵头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组织

，如特殊学校或短期培训基地等。 社区矫正组织可以聘用社

会工作专业的专业人才，并面向全社会招募热衷于未成年人

事业的高素质的志愿者，以为社区未成年犯矫正对象提供专

业化的服务和全新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社区未成年人矫正

组织应当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调动一切可以利用

的力量，如广泛吸收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和社

会志愿者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扎扎实实

做好未成年犯矫正对象的教育保护与行为矫正工作。这方面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司法所针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的

“3 2”矫正计划，即是对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

有益的探索。 “2”即建立两个基地，青少年社区矫正公益



劳动基地和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设在医

院，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以青少年志愿者的身份，为老人清

扫房间，读报，谈心，同时接受医院心理学专家的心理健康

指导。社区矫正教育基地设在社区附近的大学，定期为青少

年社区服刑人员举办专业知识培训班，由大学的学生做知识

指导。“3”即三种力量，一是专业矫正干部，二是地区团委

，三是青少年服刑人员的亲友、医院医生和大学的老师、学

生等社会力量。用劳动洗涮罪恶，用知识净化心灵，这种针

对未成年矫正对象专门设立的社区矫正组织，能够更好的达

到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目的。 （三）设立有特色的未成年

犯社区矫正项目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缺乏辨别是非的

能力，容易沾染不良行为。但相应的，其主观恶性也不深，

如果加以正确的教育、帮助、引导和保护，其戒除恶习的可

能性也更大。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

年矫正对象的身心特点，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采取

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 1、个案矫正。未成年犯之所以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成年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对未成年犯矫正对象开展矫正工作时

，应全面调查矫正对象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朋辈关系等

，根据调查信息，结合矫正对象的个性特征，分析其不良行

为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案矫正计划、明确矫治工作目

标。 2、团体活动。社区矫正一方面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方式

，另一方面也是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

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过程。而团体活动是未成年人成长发展

更好地社会化的必由之路，通过富有实践性、趣味性和创造

性的活动，可以激发他们的各种热情，获得多方面的收益。



“如榜样示范活动，使未成年人产生赞赏、敬慕、仿效等情

感和行为动机；情景感染活动，使未成年人受到美的熏陶、

思想的影响和情绪的调动；竞赛激励活动，使未成年人的自

信自尊感以及自我求成的需要更加强烈；角色模拟活动，使

未成年人在角色模拟中，增强角色体验，以增强社会性等等

。” 3、思想矫正。针对未成年人易于感化的特点，在对未

成年人进行矫正时，除采用定期汇报思想和活动、限制权利

、公益劳动等措施外，应侧重于教育感化，加强思想矫正。

教育感化应成为违法犯罪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一项重要内容

。针对未成年人存在逆反心理，在对其进行思想矫正时，一

味地进行说教不但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可能适得其

反。因此，可以依据未成年人的兴趣，组织他们学习先进人

物事迹、阅读法律书籍、参观烈士陵园、观看富有教育意义

的影片、邀请改造好的未成年人现身说法等生动活泼的形式

，引发未成年人的兴趣，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矫正活动中去

，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

守法公民。 4、心理矫正。青少年违法犯罪有其复杂心理上

的原因，为达到矫正的目的，必须首先消除未成年犯违法犯

罪的心理原因。因此，应当将聘请心理医生、心理学专家，

为青少年进行心理疏导、医治心理疾病，帮助违法犯罪的青

少年树立改过自新，复归社会的信心，作为社区矫正的一项

重要内容。开展心理辅导前首先应当对未成年犯进行了心理

测评，以便能够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心理特

点和潜在心理困扰，进而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帮助。更重要

的是，通过心理测评，可以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可操作性、

具体性和针对性，提高社区矫正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



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在这方面，四川省首次将心理测评引

入监外执行检察工作。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和四川大学应用

心理研究所合作，专门设计了一套关于心理健康、职业能力

倾向及再犯罪预警调查问卷，并由四川大学教授和该院高级

心理咨询师组成专家组。该活动受到被测评青少年及其家长

的普遍欢迎，家长们说：“心理测评准确、直观、科学地反

映出孩子内心悔罪态度，能切实地帮助孩子改造，也有助于

科学制定帮教措施，我们更放心了！ 5、就业指导。未成年

犯，尤其是那些经济类犯罪的未成年犯，之所以走上违法犯

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就是滋生了好逸恶劳的思想。更为重要

的是，这些未成年犯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

劳动者。因此，在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

应培养其正确的劳动态度和观念，对未成年犯的就业观念进

行正确的引导，并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工作技能和就业技

能的培训。 结语 未成年犯本身就与成年犯存在很多差异，开

展社区矫正工作时，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不加区分地混同操

作，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矫正质量的提高。

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

正制度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作者：石先广，上海市杨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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